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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中央氣象局未覈實評估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

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建置計畫成

本及辦理時程，且未妥適評估觀測儀器建置

深度及位置，致因佈設於拖網漁船活動區域

，而遭外力拉扯破壞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交通部中央氣象局(下稱氣象局)考量臺灣地區芮氏

規模6以上地震有70%以上發生於東部外海，陸上地震觀

測網尚不足以提供有效監測，爰於民國(下同)95年間規

劃辦理「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理觀

測系統建置計畫(下稱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)」，預計於臺

灣東部海域建置第1條全長450公里環狀電纜式海底地震

觀測系統。第1期規劃以3年時間完成長約250公里之海底

光纖電纜，並設置4個科學節點(Node)，裝置地震儀等觀

測儀器；第2期再以3年時間建置200公里海底光纖電纜，

完成環狀電纜閉合，以增加觀測系統的穩定性。惟至100

年12月底，本計畫實際完成45公里海底光纖電纜架設及

地震儀、海嘯壓力儀等各1套海底觀測設備，並於100年

11月14日正式啟用，迄103年5月間因外力拉扯破壞致觀

測訊息中斷，經氣象局委託廠商進行水下巡查結果，海

底光纖電纜斷裂處位於終端設備與科學節點之間，除埋

設於海床下之地震儀仍在原地，其餘相關觀測儀器設備

皆無法尋獲。爰是，審計部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

報告，認氣象局未覈實評估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成本及

辦理時程，且未妥適評估觀測儀器建置深度及位置，致

因佈設於拖網漁船活動區域，而遭外力拉扯破壞等情。

案經本院調閱相關機關卷證資料、諮詢專家學者、履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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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聽取簡報，及詢問有關機關人員等，業調查完竣，茲

列述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辦理「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

震儀及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建置計畫」未審慎評估設置

規模及風險，復因經費不足而大幅縮減計畫規模，致

效益不彰，核有缺失。 

(一)交通部前於95年5月10日檢送氣象局96年度優先推

動計畫「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」科技發展中程綱要

計畫書予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；經行政院災害防

救委員會同年月19日會議結論，認本計畫有建置之

必要性及時效性；並依該委員會同年月25日第26次

委員會會議臨時動議決定：「本案請交通部偕同行

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(103年3月3日改制為科技部

，下仍稱國科會)依既定期程與程序儘速建置與推

動」。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第1期並經行政院於同年

8月16日審議通過，同年9月21日提報國科會核定中

程綱要計畫書，計畫期程自96年1月至98年12月，

預估經費新臺幣(下同)8.5億元，其中96年度為1.5

億元、97年度為5.5億元、98年度為1.5億元；預期

可達到提升東部外海強烈地震預警能力及準確性

，爭取十到數十秒應變時間；及建立海嘯預警功能

，爭取十到數十分鐘應變時間等效益。 

(二)本計畫各年度實際編列預算數分別為 96年度

1.39994億元、97年度1.4918億元、98年度1.46426

億元，嗣氣象局申請延長計畫期程1年(至99年度)

，預算1.4318億元，合計總預算數5.7878億元；計

畫期程並經國科會於99年8月10日同意展延至100

年12月底止。又，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項下各分項

案件包括：路線調查案(96年10月5日決標、金額

1,638萬元。97年9月18日完成期末報告書，同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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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日總驗收完成)、陸上站房租賃案(97年8月14日

議價決標，自97年10月1日至105年9月30日支付租

金8年共32次(每季1次)，屆時期滿可以限制性招標

方式續租第2期8年(105年10月1日~113年9月30日)

；每次(季)租金65萬6,250元，8年合計2,100萬元)

、陸上站房空調及電力設備採購案(97年12月15日

決標、金額627萬元)、岸邊潛鑽與陸纜管道工程案

(98年8月4日決標、金額345萬元)及海底地震儀觀

測系統案(98.9.28決標、金額4億2,288萬8,888元)

，合計決標金額4億6,998萬8,888元。 

(三)經查，氣象局自97年8月26日開始規劃辦理海底地震

儀觀測系統案，經3次流標、3次廢標，至98年9月

28日始由日本電氣株式會社(即日本NEC公司)以4

億2,288萬8,888元低於底價4億2,330萬元得標，招

標作業共歷時1年1個月；其設置規模亦自「海底光

纖電纜總長度72公里、2個觀測點(節點*2+地震儀

*2+海嘯計*2﹚、99~102年後續擴充至200公里、2個

觀測點(節點*2+地震儀*2+海嘯計*2+海洋環境儀

器*1)」，縮減至「總長度40公里、1個觀測點(節點

*1+地震儀*1+海嘯計*1)、99~102年後續擴充至200

公里、3個觀測點(節點*3+地震儀*3+海嘯計*3+海

洋環境儀器*3)」，再變更為「總長度45公里、1個

觀測點(節點*1+地震儀*1+海嘯計*1+海洋環境儀

器*1)、100~102年後續擴充至150公里、2個觀測點

(節點*2+地震儀*2+海嘯計*2+海洋環境儀器*2)」

。惟依交通部96年度科技計畫(地科領域)部會署審

查會議(95年5月26日)審查結果之綜合建議略以：「

……本案第1期計畫全長約250公里，已是最基礎之

計畫需求，如果縮小規模，則無法得到預期延伸監

測範圍之成效……」，且交通部96至99年度之審查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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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評)建議，亦多認為本計畫風險評估不足、未評

估維持費用、成本效益不成比例、失敗機率高等，

對於本計畫執行實存有相當疑慮，復詢據氣象局說

明略以：「本計畫雖累積3年預算4.25億元(97年度

1.45億元、98年度1.4億元與99年度1.4億元)，仍

嚴重不足。為此本局顧及計畫執行已歷2年，後續

財源爭取仍有限，且依目前所有經費若先執行部分

工作可提前達成部分目標，乃依市場行情修改招標

規格，縮減海纜長度及減少觀測節點數量，將之視

為先導型觀測系統，於系統建置完成後提出具體改

進觀測效益，再行爭取系統擴建」等語，顯見本計

畫海底光纖電纜總長度自原規劃之250公里大幅縮

減至45公里，確實已無法達到預期目標。 

(四)綜上，氣象局辦理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未審慎評估

設置規模及風險，復因經費不足而大幅縮減計畫規

模，致效益不彰，核有缺失。 

二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明知海底電纜設置風險，亦瞭解宜

蘭地區拖網漁業漁場分布，卻未妥適評估觀測儀器建

置深度及位置，復因保護措施不足，致海纜觀測設備

完工後3年即遭外力破壞，不僅無法達成預期效益，

且致設備遺失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氣象局前於94至97年間分年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臺灣

東部海域海底觀測系統建置評估、規劃或研究，相

關研究報告指出：臺灣附近的海底光纖電纜有亞太

光纖電纜(Asian Pacific Cable；APC)……APC纜

線從1993年到2003年間有4次纜線破壞紀錄，其中3

次是因為被漁船錨所造成
1
；海纜的位置選定至為重

要，一不小心可能為海底濁流所沖毀(Hsu et al,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臺灣東部海域海底觀測系統建置評估(許樹坤等7人，94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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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)
2
。另，97年度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科技發展

中程綱要計畫核定版亦指出「本計畫確實有其風險

，例如漁船進行底拖或是海底濁流沖刷使得海纜受

損」，99年度政府科技計畫部會署自評結果(98年4

月30日)審查項目及意見亦有「海底電纜式觀測系

統有可能會因為底拖魚船或地震等人為或自然因

素造成儀器受損，維護的費用及技術可能會是必需

面對的問題」等建議。又，氣象局為瞭解宜蘭頭城

外海海域各項漁業環境及海床狀態，並於96年10月

5日委託全球測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「臺灣東

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建

置計畫‐路線調查案」，透過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探

測方法，評估考量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，該期末報

告書(97年9月)建議之海底光纖纜線舖設路徑：「路

由總長為86.883公里」、「在500公尺水深以內管線

大多可被掩埋」、「在海床上沒有看到明顯的漁船網

具底拖或拋錨刮蝕的痕跡」。另於「舖設海底纜線

或管道對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評估報告及減輕對

策(97年9月)」中，並調查得知宜蘭地區拖網漁業

之漁場分布。又，氣象局於99年11月30日海底地震

儀建置計畫「海底地震儀觀測系統」案第1次施工

說明會亦有「海底光纖電纜與節點應妥適掩埋」、「

對節點設施應加強固定、保護與標示措施」、「海底

光纖電纜系統舖設完成後，系統路徑及節點等相關

經緯度資訊應加以公告」等結論。 

(二)經查，「海底地震儀觀測系統」於98年9月28日決標

、同年月30日簽約，氣象局於99年4月7日審核同意

建置計畫書。廠商日本NEC公司於100年5月2日完成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臺灣東部海域電纜觀測系統建置諮詢研究(Ⅱ)(許樹坤等7人，97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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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底設備安裝後，即於同年月31日發現系統運作異

常，經利用遠端遙控載具維修及調查，於同年8月

提出系統事故調查報告，初步判斷為未知外力因素

或第三者活動，並於同年8月25日提交保護措施圖

，經氣象局於同年月31日同意，以4個2噸重消波塊

拉住終端裝置帄臺及科學節點帄臺。同年11月8日

總驗收完成、同年11月14日正式啟用，運作2年6個

月餘，迄103年5月26日9時18分，氣象局地震中心

之地震速報系統監測程式顯示海纜站即時訊號發

生異常狀況，經值班人員檢查確認係訊號中斷所造

成，經遠端連線檢視發現海中觀測設備均無法連線

；同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電信分公司網路

處頭城海纜站亦電話告知氣象局偵測到異常狀況

，氣象局經巡視機房發現海纜系統饋電設備(Power 

Feeding Equipment，PFE)輸出電壓由正常值-547V

轉 變 為 -101V， 另 利 用 光 時 域 反 射 儀 (Optical 

time-domain reflectometer，OTDR)進行光纖檢測

，顯示海纜光纖纜線至47.967km皆為正常，研判故

障點應在終端裝置TE以後的範圍。 

(三)次查，審計部104年6月查核報告略以：參照海軍大

氣海洋局航船佈告100年第179號所列已完成之海

底光纖電纜線路、科學節點及海底地震儀位置經緯

度座標，並研析宜蘭地區刺網漁場、拖網漁場等分

佈圖之經緯度座標數據，利用免費GIS軟體Google 

Earth之座標圖層建立功能，分別建立海底光纖電

纜線路及拖網漁場座標圖層，經套疊結果，海底地

震儀觀測系統海底觀測儀器實際位置係座落於宜

蘭地區拖網漁場之漁業活動區域內。另，該部105

年2月之覆核意見略以：路線調查建議路徑圖，係

明確於海纜路線調查建議方案中標明建議海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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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儀觀測儀器點位，且位置分別為離岸長50至53公

里處(第1組觀測儀器)及離岸長86公里處(第2組觀

測儀器)，另據本案需求規格書列載，氣象局係於

招標前即擬定本案舖設之纜線長度為45公里，並於

纜線末端設置1個科學節點及各種海底科學觀測儀

器，顯與來函稱本案執行期間，承商依海纜系統佈

建經驗及「路線調查案」調查資料，據以決定海纜

與觀測儀器設備佈放點位有間，致本案纜線長度縮

短與觀測站位置變更調整為離岸45公里後，海底地

震儀觀測設備設置於宜蘭地區拖網漁業區重疊區

域。另有關觀測儀器之保護措施部分，詢據氣象局

說明略以：「當初是用消波塊、鋼絲及鐵砂包保護

節點及軟管，保護裝置都還在；損壞原因仍不明；

節點因作業需求不能掩埋，科學儀器也不能掩埋，

只能放在海床上，地震儀可掩埋，目前還在原處。

」足見氣象局對於海底電纜設置風險早已知悉，亦

瞭解宜蘭地區拖網漁業漁場分布，卻將因作業需求

不能掩埋之科學節點及觀測儀器佈設於宜蘭地區

拖網漁業漁場範圍內，僅以消波塊、鋼絲及鐵砂包

框定範圍做為保護，致終端設備連接科學節點之軟

管遭外力拉扯破壞，佈設於海床上之地震海嘯儀器

帄臺、海嘯壓力計、海洋環境儀器帄臺、溫鹽儀、

水下聽音計與科學節點等均已經離開原址，遺失無

所尋獲，相關設備金額合計近5,200萬元。 

(四)綜上，氣象局明知海底電纜設置風險，亦瞭解宜蘭

地區拖網漁業漁場分布，卻未妥適評估觀測儀器建

置深度及位置，復因保護措施不足，致海纜觀測設

備完工後3年即遭外力破壞，不僅無法達成預期效

益，且致設備遺失，核有疏失。 

三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未確實考量評估其他替代方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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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定海纜系統佈設整體規劃，即選擇採取擴建方式，

重建並延伸海纜觀測系統；該局允應汲取失敗經驗，

確實掌握品質及進度，以恢復海底地震儀觀測功效，

並達強震監測及海嘯預警等預期效益。 

(一)海底地震儀觀測系統於103年5月26日遭外力破壞後

，經氣象局洽詢原廠商日本NEC公司，估計修復經

費需近1.5億元(主要係海纜維修船舶與觀測系統

重建相關費用)。由於第1期海底電纜系統建置完成

之陸上站機房、近岸潛鑽管道與45公里光纖電纜等

設備並未受到破壞，經氣象局評估在兼顧實際地震

監測作業需求與節省公帑的前提下，配合「地震及

海嘯防災海纜觀測系統擴建計畫(下稱海纜擴建計

畫)」(104-106)，於海底電纜斷裂處鄰近區域擇水

深超過500米處重建1座觀測站，同時海底電纜系統

向外延伸70公里至115公里，於外端擇合適地點(歷

史紀錄災害性地震發生頻繁之和帄海盆與南澳海

盆鄰近區域)新增2個觀測站，並強化電纜埋設方式

，避免因可能之漁業活動威脅，導致故障事件再次

發生。 

(二)詢據氣象局稱：海底電纜計畫本來是監測地震與海

嘯，後來海洋科學研究要進來，才會以節點型式施

作，後來節點被切斷；國科會與經建會已同意往外

延伸，採104~106年每年1.8億、共3年計畫；經與

日本NEC公司洽談，延伸70公里，共115公里，但無

法採取節點方式，改採in-line方式，與海洋物理

有關係的儀器也一併設計包覆在海纜線中。且儘量

以不維修為主，儘量用不易被破壞的海纜，並儘量

加深掩埋。因為風險還是很大等語。又，氣象局後

續將設法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與管道，持續搜尋遺

失儀器設備，未來於進行海纜系統擴建作業期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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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會加強與當地漁會以及海洋事務相關機關，如海

岸巡防署與海軍大氣海洋局之溝通宣導以降低可

能之威脅，期使海纜觀測系統能與當地漁業活動共

存共榮。 

(三)另查，97年度海底地震儀建置計畫科技發展中程綱

要計畫之綜合審查意見曾指出：「本計畫投資甚大

(3年共8.3億)，但前期計畫之提出與執行卻是非常

匆促，主要導因於南亞海嘯事件後社會大眾對災難

報導之過度反應，從而促成權責單位提出此種成本

效益不成比例的計畫，其實此計畫規劃之執行方式

並未獲得學界普遍認同(還有其他較低成本方式可

以達到作業目標)……」。本院諮詢時亦有專家學者

提出：「雖然海底地震儀還有其他功能，如追蹤黑

潮等，但可考慮其他更有效之其他方案，或有其他

更便宜的方式」、「當時與日本無法資料交換，現在

與日本7個站已可交換資料，所以現階段是否再進

行海纜系統維修及執行第2期計畫，應再予評估考

量」、「現在科技進步非常快，未來會更快，而海纜

是長遠的投資，故現階段投入海纜觀測系統，在未

來恐成為較落伍方式，實需長遠考量，審慎評估」

等語。 

(四)惟查，氣象局顯未確實考量評估其他替代方案，且

未見該局對於海纜系統佈設有何整體規劃(長期計

畫及分期計畫)，即依該局與廠商日本NEC公司洽談

結果，採取擴建方式，重建並延伸海纜觀測系統至

115公里，並於104年6月30日以4億9988萬8888元決

標予日本NEC公司，迄今已完成第1期「建置計畫書

」、第2期「路線調查」及第3期「陸上站設備擴建

」等工作，刻正辦理第4期「光纖海纜及海底觀測

設備製造」，並預計105年11月底完成「光纖海纜舖

http://www.cga.gov.tw/
http://www.cg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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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及海底觀測設備安裝」、106年8月底前完成整合

測試與驗收並恢復觀測，預期達到「建立臺灣東部

外海的強震監測及建立臺灣東部近海海嘯預警能

力，爭取十到十數秒地震預警應變時間及十到十數

分鐘海嘯預警應變時間，預估對臺灣東部外海地震

增加10秒地震預警時間及10分鐘海嘯預警時間，可

透過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系統，將地震訊息傳送予

臺灣高鐵、臺灣鐵路管理局、臺匇捷運公司等，爭

取通知列車煞停時間，如以花蓮地區發生規模7.0

地震評估，預計可減少90%之受傷人數。以歷史上

臺灣地震災害年帄均損失估計，10秒預警時間，可

減少民眾因油、電、瓦斯造成火災之財物損失每年

約5億元，有效提高財務價值」等效益。 

(五)綜上，氣象局未確實考量評估其他替代方案或擬定

海纜系統佈設整體規劃，即選擇採取擴建方式，重

建並延伸海纜觀測系統；該局允應汲取失敗經驗，

確實掌握品質及進度，以恢復海底地震儀觀測功效

，並達強震監測及海嘯預警等預期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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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確實檢討改

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復審計部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李月德 

          陳慶財  

方萬富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0 5  年  3  月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4年10月19日院台調壹字第1040800177號、同年

11月6日院台調壹字第1040831781號派查函暨相關案

卷。 


